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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周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

6、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计120名， 代表股份数为

188,630,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4,550股的59.626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188,099,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4,550股的59.458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6名，代表股份531,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316,354,550股的0.1680%。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4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8%；反对136,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弃权91,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762%；反对

13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15%；弃权9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23%。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39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7%；反对140,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弃权91,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235%；反对

14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41%；弃权91,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2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44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5%；反对140,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334%；反对

14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218%；弃权4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4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4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1%；反对143,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791%；反对

14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169%；弃权4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4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3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6%；反对195,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596%；反对

19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956%；弃权4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48%。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3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8%；反对191,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4%；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499%；反对

19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053%；弃权4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48%。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39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0%；反对194,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9%；弃权4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827%；反对

19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133%；弃权4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4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88,4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6%；反对140,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711%；反对

140,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41%；弃权4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4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娜律师、孙振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4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以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0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2、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发生了变化，将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6年5

月26日）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6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由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弘亚转债” ）正处于转股期，截至未来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041 李茂洪

2 02*****057 刘雨华

3 02*****582 陈大江

4 01*****618 刘风华

5 02*****866 许丽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弘亚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弘亚转债转股

价格为17.00元/股，调整后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为16.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

月27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5）。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 对2025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

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莫晨晓、周旭明

咨询电话：020-82003900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6-025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转股价格：17.00元/股

2、调整后转股价格：16.40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7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3428号

文”核准，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2日公

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0,000万元，

期限5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1]776号” 文同意，本次可转债已于2021年8月1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弘亚转债” ，债券代码“127041” 。

二、关于“弘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依据

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等有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

价格相应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本次“弘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将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6

年5月26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0元（含税），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上述

规定，经计算“弘亚转债”（债券代码：127041）的转股价格由17.00元/股调整为16.40元/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51� � � �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6-029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股东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周儒欣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89名，代表股权159,921,379股，占公司总

股本29.456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883名，代表股

份27,296,8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0279%。 公司全体董事、高管回避表决审议议案。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６名均为关联股东，对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回避表决。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83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27,296,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7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关联股东周儒欣先生、周光宇先生、王建茹女士、潘国平先生、张智超先生、黄磊先生对

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6,720,8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7.8899%；

弃权151,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5561%；

反对424,1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55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720,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899%；

弃权151,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61%；

反对424,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5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方嘉毅、郭晓春

3、结论性意见：北斗星通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55� � � � � � � � � �证券简称：龙腾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6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下午 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Ltdmb@ivo.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腾光电” ）已于2026年4月23日发

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15:

00-16:3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2026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 下午 15:00-16: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园先生，独立董事施小琴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蔡志承先

生，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钟德镇先生，财务总监王涛先生，高级管理人员林世宏先生，行

政管理中心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殷琦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

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7日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二） 16:00前登录上证

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投资者关系邮箱Ltdmb@ivo.com.

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7278888

联系邮箱：Ltdmb@ivo.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6-33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周二）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周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周三）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公司16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董永东先生

8、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76名，所持（代

表）股份数70,548,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91,411,018股（已剔除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24.20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

68,986,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32%。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372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

562,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1%。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或代理人）共374名，所持

（代表）股份数1,575,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5%。

5、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

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216,546股、反对245,700股、弃权86,300股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294%。

2、《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29,046股、反对336,300股、弃权8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155,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3.3656%；反对33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1.3520%；弃权

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5.2824%。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65,146股、反对288,700股、弃权9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191,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5.6576%；反对2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8.3298%；弃权

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6.0126%。

4、《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63,646股、反对293,100股、弃权9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190,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5.5624%；反对29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8.6092%；弃权

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5.8285%。

5、《关于2026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066,846股、反对387,000股、弃权9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093,3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69.4164%；反对38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4.5710%；弃权

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6.0126%。

6、《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90,246股、反对268,200股、弃权9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216,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7.2512%；反对26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7.0283%；弃权

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5.7205%。

7、《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98,846股、反对260,600股、弃权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225,3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7.7972%；反对26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6.5457%；弃权

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5.6570%。

8、《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70,128,146股、反对325,400股、弃权9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154,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3.3084%；反对32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0.6599%；弃权

9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6.0316%。

9、《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董永东、李飞合计持有股份数13,076,078股，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本次股东会以赞成57,019,668股、反对354,300股、弃权9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赞成1,122,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的71.2513%；反对35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22.4948%；弃权

9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6.253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费林森、曹园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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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6年5

月19日下午15：00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

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师、何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771,778,70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143,536,043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回购股份。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80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67,729,846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9.1262%。其中，参加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159,716,30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496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7,

80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8,013,53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6296%。 通过现场和网络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7,80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3,714,735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1.7156%。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260,870,93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90%；反对4,314,3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3%；弃权2,

54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855,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683%；反对4,314,3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40%；弃权2,5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237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60,799,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33%；反对4,690,7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0%；弃权2,

239,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784,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055%；反对4,690,7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250%；弃权2,23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969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35,461,8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47%；反对30,083,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30%；弃权

2,184,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46,7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238%；反对30,083,0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548%；弃权2,18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921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6,426,85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32%；反对48,687,6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5%；弃权

2,61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411,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8845%；反对48,687,69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8156%；弃权2,6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999%。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61,010,53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00%；反对4,314,71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3%；弃权2,

40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995,4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911%；反对4,314,7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43%；弃权2,4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114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59,737,3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95%；反对5,255,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6%；弃权2,

73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722,2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714%；反对5,255,90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20%；弃权2,73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06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59,752,74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08%；反对5,254,1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5%；弃权2,

722,9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737,6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850%；反对5,254,1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204%；弃权2,722,9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394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董事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

表决情况： 同意111,920,92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298%；反对5,702,1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46%；弃权2,

81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199,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119%；反对5,702,1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45%；弃权2,81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736%。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

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 同意608,983,56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9%；反对5,796,9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6%；弃权2,

838,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079,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065%；反对5,796,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78%；弃权2,8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49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张诚毅律师、何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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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票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高明先生（以下简

称“实控人” ）持有公司股份149,49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0.35%。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实控人持有的本公司30,117,757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将被司法拍卖，占其所

持股份的20.15%，占公司总股本的8.13%。

● 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

更过户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若本次司法拍卖成功，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规定，投资者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

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本次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同时

买受人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实控人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亦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近日，公司通过网络公开渠道获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 ）

将于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司法拍卖实控人持有的本公司30,117,757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其所持股份的20.15%，

占公司总股本的8.13%。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主要内容

（一）无限售流通股4,302,537股股票拍卖的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高明先生持有的公司4,302,537股股票（证券名称：退市观典，证券代

码：688287，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时间：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

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4、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展示价格：320.1088万元，保证金：32万元，加价幅度：1.5万

元。

特别说明：退市观典（证券代码：688287）已于2026年4月29日起停牌，于2026年5月

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起拍价以股票数*停牌价*80%确定，请意向竞买人注意，起拍价、成

交价均不含买卖双方交易的税款及各种费用、欠费。

（二）无限售流通股4,302,537股股票拍卖的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高明先生持有的公司4,302,537股股票（证券名称：退市观典，证券代

码：688287，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时间：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

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4、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展示价格：320.1088万元，保证金：32万元，加价幅度：1.5万元。

特别说明：退市观典（证券代码：688287）已于2026年4月29日起停牌，于2026年5月

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起拍价以股票数*停牌价*80%确定，请意向竞买人注意，起拍价、成

交价均不含买卖双方交易的税款及各种费用、欠费。

（三）无限售流通股4,302,537股股票拍卖的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高明先生持有的公司4,302,537股股票（证券名称：退市观典，证券代

码：688287，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时间：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

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4、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展示价格：320.1088万元，保证金：32万元，加价幅度：1.5万元。

特别说明：退市观典（证券代码：688287）已于2026年4月29日起停牌，于2026年5月

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起拍价以股票数*停牌价*80%确定，请意向竞买人注意，起拍价、成

交价均不含买卖双方交易的税款及各种费用、欠费。

（四）无限售流通股4,302,537股股票拍卖的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高明先生持有的公司4,302,537股股票（证券名称：退市观典，证券代码：

688287，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时间：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

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4、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展示价格：320.1088万元，保证金：32万元，加价幅度：1.5万元。

特别说明：退市观典（证券代码：688287）已于2026年4月29日起停牌，于2026年5月

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 起拍价以股票数*停牌价*80%确定，请意向竞买人注意，起拍价、成

交价均不含买卖双方交易的税款及各种费用、欠费。

（五）无限售流通股12,907,609股股票拍卖的公告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高明先生持有的公司12,907,609股股票（证券名称：退市观典，证券代

码：688287，证券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2、拍卖时间：2026年6月2日10时至2026年6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

jd.com/13，户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4、本次拍卖为第二次拍卖，展示价格：0.74元/股，保证金：0.07元/股，加价幅度：0.01元

/股,�最小申报数量：300万股。

特别说明：退市观典（证券代码：688287）已于2026年4月29日起停牌，于2026年5月

1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起拍价以不低于停牌价*80%确定，请意向竞买人注意，起拍价、成交

价均不含买卖双方交易的税款及各种费用、欠费。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原因

因公司实控人未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明支行（以下简

称“北京银行” ） 向东城法院申请执行并立案， 本次执行标的本金金额合计为：66,500,

000元（实际执行标的金额以后续收到的执行文书为准），公司实控人被东城法院列为被

执行人，东城法院决定拍卖实控人30,117,757股质押股票以保证北京银行实现债权。

三、本次司法拍卖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实控人持有公司股份149,49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0.35%。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本次实控人持有的本公司30,117,757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将被司法拍卖，占其所

持股份的20.15%，占公司总股本的8.13%。若前述股份被司法拍卖成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目前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若本次司法拍卖成功，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

定，投资者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相关股份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

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本次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同时受让

方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